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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Su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富陽 (中國 )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52）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富陽（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二零零七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7,436 42,406
營業稅及其他徵費 (886) (2,028)
服務成本 (17,450) (20,852)

毛（虧）／利 (900) 19,526
其他收益 1,137 347
經營及行政開支 (15,043) (14,626)

未計所得稅前的（虧損）／溢利 5 (14,806) 5,2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403 (2,259)

期內（虧損）／溢利 (14,403) 2,988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 (14,331) 3,394
少數股東權益 (72) (406)

(14,403) 2,988

股息 7 — —

就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而言之每股（虧損）／盈利 8

— 基本（人民幣：分） (7.2) 1.7

—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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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3 1,596
投資房地產 3,359 5,032
預付土地租金 3,461 4,950
租賃樓宇保證金 9 10,000 —
高爾夫球會會籍 291 291

18,554 11,869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0 42,791 42,307
貿易保證金 11 62,397 38,341
預付款項及其他保證金 7,594 7,015
其他應收款項 7,592 4,356
可收回稅項 424 —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14,427 73,009

135,225 165,028

流動負債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186 9,882
應付稅項 — 4,368
應付股息 4,682 —

9,868 14,250

流動資產淨值 125,357 150,77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3,911 162,64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72 6,059

資產淨值 138,239 156,58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644 20,624
儲備 117,595 135,89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138,239 156,516

少數股東權益 — 72

總權益 138,239 15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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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於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

一年法律3，經綜合和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七月

五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一手房地產

市場提供房地產諮詢及代理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財務報告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二零

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簡明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按年
初至今基準呈報金額的應用政策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並不相同。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計量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

致，惟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綜合詞彙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除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服務特許安排

詮釋委員會）— 詮釋1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制、最低資

詮釋委員會）— 詮釋14 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上述會計準則概無對簡明財務報告的編製基準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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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2

—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設房地產的協議1

—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境外業務淨投資額的對沖3

— 詮釋第16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 可出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致的責任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 — 可出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致的責任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確認及計量 — 可出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致的
責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披露 — 可出售金融工具及清盤引致的責任1

1 適用於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適用於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4 適用於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董事現正評估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迄今尚未適宜說明彼等是否會對簡明財

務報告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4.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為中國一手房地產市場提供房地產諮詢及代理服務的業務。期內的營業

額指來自以下服務的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綜合房地產諮詢及銷售代理服務項目 16,931 42,336
純房地產諮詢服務項目 505 70

17,436 4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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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集團於單一地區分類進行單一業務，即於中國從事提供銷售房地產的代理服務及房地產諮
詢服務，故並無呈報分類資料。

5. 未計所得稅前的（虧損）／溢利

未計所得稅前的（虧損）／溢利乃經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計入：
㶅兌收益淨額 — 1
利息收入 307 346
出售投資房地產及預付土地租金的收益 830 —

1,137 347

經扣除：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58 50
核數師酬金 193 1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9 464
投資房地產折舊 59 56
㶅兌虧損淨額 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38 4
員工成本

— 工資及薪金 4,946 4,841
— 退休金成本（界定供款計劃）及其他社會福利 775 820
— 僱員購股權福利 593 1,058

樓宇的經營租約租金 2,737 2,217
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 應收貿易款項 825 (29)
— 其他應收款項 — (230)
— 貿易保證金 3,697 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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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所得稅抵免／（開支）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 (1,991)

遞延稅項資產 24 —
遞延稅項負債 363 (268)

所得稅抵免／（開支） 403 (2,259)

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Millstone Developments Limited （「Millstone」）、High Color Investments
Limited及Fortune Sun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於期內毋須繳納所得稅。

本公司的中國經營附屬公司上海富陽物業諮詢有限公司（「上海富陽」）及柯納通投資管理諮詢（上
海）有限公司（前稱富悅投資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柯納通」）為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註冊
的外商投資企業。上海富陽及柯納通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須按15%的優
惠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所得稅法」），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據此於中國註冊成立及原享有15%稅率繳納優惠企業所得稅的
附屬公司，適用於彼等的企業所得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計五年逐步調高至25%。

按照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之《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國
法（二零零七）第39號，在舊有稅法中原享有15%優惠企業所得稅率的上海市浦東新區登記的外
商投資企業將獲得過渡安排，於二零零八年的適用稅率為18%，並且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二
年由18%逐步調高至25%。因此，上海富陽及柯納通於期內均須按18%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於台灣註冊成立的其他經營附屬公司富信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富信」）於期內並無任何應
課稅收入。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源自香港的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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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批准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合共約為5,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682,000元）。有關股
息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從保留溢利賬中派付。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批准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2.4港仙，合共約為4,8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747,000元）。有關股
息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從股份溢價賬中派付。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約人民幣14,331,000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人民幣3,394,000元）及於整個期間內200,263,758股已發
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0,000,000股）而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
虧損。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
股攤薄盈利。

9. 租賃樓宇保證金

期內，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富陽與獨立第三方上海虹橋臨空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虹橋臨
空」）訂立不具約束力的買賣合約（「不具約束力合約」），內容有關收購擬用作本集團總部的上海
辦公室物業（「收購事項」）。期內，已向虹橋臨空支付保證金人民幣10,000,000元。按照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二十日訂立的不具約束力合約的補充協議，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有
任何一方未能就收購事項的最終條款達成協議及訂立有關的具約束力協議，則保證金連同該款
項按8%年利率計算的利息，須足額退還予本集團。

10. 應收貿易款項

給予客戶的賒賬期一般介乎1至3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45,605 44,296
減值撥備 (2,814) (1,989)

42,791 4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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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款項（扣除減值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11,545 19,327
91至180日 1,129 3,414
181至365日 13,267 5,265
一至兩年 15,920 13,648
兩年以上 930 653

42,791 42,307

應收款項乃有關多名在本集團保持良好紀錄的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由於信貸
質素並無重大變化及認為可全數收回結欠的款項，故毋須進一步作出減值撥備。

11. 貿易保證金

貿易保證金指就綜合房地產諮詢及銷售代理服務合約支付的金額，通常在達致合約所訂明的銷
量時按不同的合約條款分階段退還予本集團。

貿易保證金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日內 2,000 900
91至180日 29,500 4,722
181至365日 4,723 15,400
一至兩年 22,268 16,069
兩年以上 12,404 6,051

70,895 43,142

減值撥備 (8,498) (4,801)

62,397 3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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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確認購股權的公平值或於歸屬期授出作為開支的股份，而其相應金額乃按權益法於僱員
股份酬金儲備中確認。合資格人士選擇行使購股權時，相關金額會從僱員股份酬金儲備（連同行
使價）轉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內。於各結算日，本集團對其購股權或預期將會歸屬的股份數目的
估計作出修訂。對原來估計作出修訂的影響（如有）乃於收益表中確認，並於僱員股份酬金儲備
於剩餘歸屬期內作出相應調整。

本公司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
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旨在肯定及獎勵本集團若
干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僱員、諮詢人及顧問對本集團的增長及發展以及上市事宜作出的貢獻。

本公司亦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另一個首次公開招
股後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讓本集團向指定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
等對本集團所作貢獻的獎勵或回報。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起計十年期間內有效。

購股權的行使價由董事釐定，但不得低於以下的最高者：(i)於提出授出購股權的要約日期本公
司股份於聯交所每日報價列表所報的收市價；及(ii)緊接提出授出購股權的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
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每日報價列表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的面值。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有權認購本公司合共35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已因本集
團若干僱員終止受僱而告失效外，直至及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
購股權計劃所發行的購股權已被行使。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已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現任董事及若干要員授出有權認
購本公司合共6,0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50%的購股權的行使期限為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購股權一」），而其餘購股權的行使期限為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至二
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購股權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收益
表已扣除僱員購股權福利合共人民幣593,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58,000元）。

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平值乃獨立估值師於授出日期
以二項期權定價模式釐定，而下列假設乃用以計算購股權的公平值：

首次公開
招股前購股權 購股權一 購股權二

購股權價值 0.41港元 0.671港元 0.718港元
行使價 0.795港元 1.12港元 1.12港元
無風險利率 4.84% 2.88% 2.88%
預期波幅 45% 92% 92%
股息率 3.5% 2.5% 2.5%
購股權年期 9年 10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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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採取宏觀調控措施和緊縮貨幣

政策加上全球經濟滑落，使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市場氣氛陷入低迷景象。本集團所進行的若干

新項目由於目前市道欠佳而押後推售的日期，並且已就銷售及市場推廣程序產生各項預售成

本。此外，於期內已經出售的項目當中，大部分均為收入貢獻較小的接近竣工項目。因此，

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17,400,000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

民幣42,400,000元下跌約59%。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虧率約為5.2%，較二零零七年同期所達致

毛利率的46.1%為低。邊際利潤大幅下跌，主要由於接近竣工的項目帶來更多成本、已推遲的

新項目的銷售前成本及營業額減少所致。因此，由於期內產生毛虧率，故本集團經扣除已產

生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後蒙受重大虧損。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未經審核虧損約

為人民幣14,300,000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則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人民幣

3,400,000元。該項巨額虧損主要乃由於上述的營業額大幅下跌及毛虧率所致。

綜合房地產諮詢及代理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主要為中國一手住宅及商業房地產市場提供綜合房地產諮詢及代理服

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21個經營項目，其中17個綜合房地產諮

詢及代理項目為本集團帶來收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個），而在該等綜

合房地產諮詢及代理項目中，透過本集團出售的相關房地產的樓面總面積約為260,000平方米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0,000平方米）。

來自該等綜合房地產諮詢及代理項目的未經審核總收益約為人民幣16,930,000元，幾乎佔去本

集團於回顧期間內的全部未經審核營業額，相當於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總額約97.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承接43個綜合房地產諮詢及代理項目，尚未出售的樓面總

面積合共約為4,610,000平方米。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在該43個項目中，有22個項目的

相關房地產尚未開始銷售。

未來展望

本集團預期，鑒於銀行業持續推行信貸控制方針，故中國內地的經濟環境今後一段時期仍會

表現呆滯。儘管如此，一手或二手（或二級）市場的持續內需未來仍然有能力推動市場的穩健

增長。本集團將以擴大其於其他諮詢業務（例如資產管理服務及房地產投資諮詢服務）的收益

來源作為目標，藉此增強本集團的獲利能力並且提升其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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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25,360,000元、未經審

核資產總值約人民幣153,780,000元及未經審核股東資金約人民幣138,24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14,43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三日，上海富陽與一間銀行訂立一項有關人民幣15,000,000元貸款融資的貸

款協議。該貸款融資由本公司人民幣15,000,000元的存款作抵押。貸款融資未有動用及於二零

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式屆滿而並無延續。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借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銷售以人民幣列值，而購買及開支則主要以人民幣列值，故貨幣波動風險並不

重大。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持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將於有

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員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76名員工，其薪酬及福利乃按當前市場水平、中國國

家政策、地方法定要求及個人表現而釐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規（「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有關區分

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職責外，董事概不知悉可合理地指出本公司現時或過去並未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任何資料。

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而江陳鋒先生現時同時擔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

同一名人士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位可確保本集團的貫徹領導，更有效和更有效率

地計劃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董事會認為，現時的安排不會損害權力及權限的均衡分布，而此

結構將使本公司能快捷地及有效地作出決定，並予以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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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已全面遵從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吳偉雄先生、崔士威先生及鄭志鵬博士。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其中包括會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等。審核委員會於審閱時依據由本集團外聘核

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審核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

訊」進行的審閱以及管理層提供的報告。審核委員會並未進行詳細的獨立審核檢查。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釐定應付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花紅及其

他酬金。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包括吳偉雄先生、崔士威先生及鄭志鵬

博士。

審閱賬目

應董事要求，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均富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審核委聘準

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訊」，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

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江陳鋒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江陳鋒先生、張秀華女士及韓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倩如女士；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偉雄先生、崔士威先生及鄭志鵬博士。


